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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
 

校财字〔2022〕2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山东中医药大学关于印发 
《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

同意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山东中医药大学财务处 

          2022年 11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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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 
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和规范我校科研项目资金管理，进一步简化

科研报销手续，提高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服务效率，根据《关于改

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

号）、《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

办发〔2022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指科研项目资金主要指学校获得的各类

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。 

第二章  报销审批管理 

第三条  为进一步方便科研人员办理报销业务，提高科研报

销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，简化科研项目报销审批流程，下放经费

审批权限，将经费审批权限下放至科研项目负责人，解决科研经

费报销签字难问题。具体审批权限如下： 

科研经费审批权限规定如下：单笔科研经费支出 5万元以下

者（含 5万元），由经办人签字后，报项目负责人审批；5万元以

上至 10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，需报科研处审批；10 万元以上至 20

万元（含 20万元），需报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；20万元以上，需

报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。其中：校内科研劳务费发放无论金额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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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均需科研处审批后，报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。 

第三章  经费支出管理 

第四条  纳入“包干制”试点的纵向科研项目按照《山东中

医药大学科研经费“包干制”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，实

行定额包干资助，项目经费不再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经费支

出不设具体比例限制。 

第五条 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支出按照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横向

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及《山东中医药大学经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》

执行。 

第六条  除横向科研项目及纳入“包干制”试点的纵向科研

项目外，科研项目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，直接费用支出

范围主要包括设备费、劳务费、业务费，间接费用支出范围主要

包括管理费和绩效。 

第七条  设备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的专用仪

器设备（含软件）,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,以及租赁外单

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。 

在政府采购预算范围内，学校科研仪器设备可由资产管理处

自行采购，建立非招标采购“特事特办、随到随办”绿色通道，

充分运用自行组织采购、预采购等机制，缩短采购周期、提高采

购效率。 

第八条  劳务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



- 4 - 

 

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，如项目临时聘用人员和学生等劳

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。 

（一）科研项目组成员以外，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

后、访问学者、编制外人员以及聘用的在职研究人员、退休返聘

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，均可在项目经费中列支。 

（二）对科研项目长期聘用、无其它固定收入来源的科研人

员，其劳务合同中的工资、社会保险补助等也可在劳务费科目列

支。 

（三）发放给咨询专家的费用标准按照《山东中医药大学专

家咨询费管理暂行规定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业务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、测试化

验加工及计算分析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

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和其他支出 

（一）材料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

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，不

包括基建材料、普通办公材料。 

对于科研业务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实验耗材费用，可以通过山

东中医药大学试剂耗材采购平台或自行购买，50000 元及以上的

实验耗材费用需有委托购买合同，合同需加盖科研经费管理部门

公章。 

（二）测试化验加工及计算分析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

产生的检验、测试、化验、加工及计算分析等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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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化验加工费在 50000 元及以上的，报销时需提供与对方

单位签订的测试化验加工协议书,协议书需加盖科研经费管理部

门公章，检测报告由项目负责人存档以备审计之用。 

（三）燃料动力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

备、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、电、气、燃

料消耗费用等。 

燃料动力费不允许列支通用的水电费、仪器使用费等费用。 

（四）差旅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（试验）、

科学考察、业务调研、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、市内交

通费用等。 

科研项目差旅费报销，按照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差旅费管理暂

行办法》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

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执行。科研项目经费差旅审批单不再加

盖部门公章。 

（五）会议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、

咨询以及协调项目或课题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。 

会议费报销，按照《山东中医药大学会议费暂行管理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

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。 

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《山东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

理实施办法》及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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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。 

国际合作交流费的列支，应是项目组研究人员，其出国任务

与项目任务相关，报销时应提供目的地的邀请函（会议通知或其

他文件）、出国批件、护照（含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、国外行程

单等凭据。对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学术交流费用管理区别于一

般出国经费，可根据预算据实安排。 

（七）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：指在项目研

究开发过程中，需要支付的出版费、资料费、专用软件购买费、

文献检索费、专业通信费、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。 

版面费可根据用稿通知上的支付方式自行汇款，凭发票、用

稿通知、邮局或银行汇款回单（汇款截图）等据实报销。确需办

理版面费借款的，应提供包含版面费金额、汇款单位信息的用稿

通知。原则上收款单位应与用稿通知一致，因特殊情况不一致的，

应提供由杂志社出具委托该公司收款并开具发票的证明，并加盖

杂志社公章。 

（八）其他支出指项目在研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

的其他支出。如：财务审计费用、为专用设备进行的小规模的实

验室维修改造费用、土地租赁、临床试验费、入户调查费、举办

培训费及科学考察和科学试验所用的交通工具的租赁费或燃料

费等。 

第十条  间接经费指学校作为科研课题任务承担、参与单

位，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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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，主要包括管理费和绩效支出两类，具体经费支出按照《山

东中医药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报销实行限时报销制。对急需办理的科研业

务实行限时报销，项目负责人需填写科研业务限时报销申请书

（附件 1），财务处根据申请书限时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 推行科研诚信报销承诺制，紧急事项可容缺办理。

项目负责人为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人，在明确承诺事项和失信

惩处要求基础上，项目负责人需填写科研承诺书（附件 2）可先

支付，后审核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科研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，未尽事宜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文件规定。《山东中医药

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报销管理办法》（校财字〔2019〕4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 

附：1.科研业务限时报销申请书 

2.科研诚信报销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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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 

 

科研业务限时报销申请书 

 

财务处： 

由于           原因，                 科研业务报销单据，需

在           工作日内加急办理完毕，特此申请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项目负责人： 

财务经办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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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科研诚信报销承诺书 

第一联： 

本人承诺严格遵守《关于改善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        日之内将缺失               科研

报销财务资料补充完毕，如造成财务资料的缺失，由此产生的一

切责任由本人承担。 

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

定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。 

项目负责人： 

年  月  日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第二联： 

本人承诺严格遵守《关于改善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        日之内将缺失               科研

报销财务资料补充完毕，如造成财务资料的缺失，由此产生的一

切责任由本人承担。 

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

定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。 

项目负责人： 

财务经办人： 

      补充完毕财务资料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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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中医药大学财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8日印发   


